
 附 件 一   
 

水 務 署 對 政 府 水 管 的 修 護 和 危 機 處 理  

主 動 調 查 報 告 摘 要  

 

 

引 言  

 
 香 港 的 水 資 源 十 分 珍 貴 。 然 而 ， 近 年 來 水 管（ 無 論 是 食 水 管

還 是 鹹 水 管 ） 的 爆 裂 個 案 時 有 所 聞 ， 除 了 對 市 民 構 成 不 便 ， 亦 浪

費 大 量 食 水 或 鹹 水 。  

 
2 .  此 外，雖 然 現 時 本 港 水 管 的 滲 漏 比 率 已 由 早 年 的 25%下 降 至

15 .2%， 但 與 其 他 國 家 或 城 市 相 比 （ 例 如 新 加 坡 的 5%和 里 斯 本 的

8%）， 明 顯 落 後 。 香 港 過 去 六 年 的 食 水 和 鹹 水 總 用 水 量 分 別 為 58
億 及 16 億 立 方 米 ， 平 均 每 年 用 水 量 超 過 9 億 6 千 萬 及 2 億 7 千 萬

立 方 米 。 假 如 水 務 署 可 以 將 香 港 的 滲 漏 比 率 降 低 ， 例 如 與 新 加 坡

的 5%看 齊，每 年 可 減 少 約 9 千 6 百 多 萬 立 方 米 的 食 水 及 2 千 7 百

多 萬 立 方 米 的 鹹 水 流 失 ， 相 當 於 38 ,429 個 標 準 泳 池 的 食 水 及

10 ,883 個 標 準 泳 池 的 鹹 水 。 若 以 人 均 耗 用 食 水 量 推 算 ， 上 述 數 字

的 食 水 ， 足 夠 超 過 二 百 萬 名 香 港 人 使 用 一 年 。 以 東 江 水 三 年 平 均

價 格（ 每 立 方 米 5 .5 港 元 ）推 算 ， 可 省 回 費 用 近 5 億 3 千 萬 港 元 。 

 
 

調 查 所 得  

 
3 .  水 務 署 自 二 ○ ○ ○ 年 開 始 分 階 段 進 行 「 更 換 及 修 復 水 管 計

劃 」（「 更 換 計 劃 」）， 在 15 年 內 更 換 3 ,000 公 里 水 管 ， 而 水 管 爆 裂

個 案 也 由 二 ○ ○ ○ 年 的 約 2 ,500 宗 ， 大 幅 下 降 至 二 ○ 一 七 年 的 88
宗 。 水 務 署 的 努 力 ， 固 然 值 得 肯 定 。 然 而 ，「 更 換 計 劃 」 已 於 二 ○

一 五 年 底 大 致 完 成 ， 其 後 不 會 再 有 類 似 的 大 規 模 更 換 計 劃 。 水 務

署 表 示 ， 該 署 會 以 「 智 能 管 網 」（「 智 管 網 」） 繼 續 監 察 水 管 的 滲 漏

情 況 。 不 過 ， 根 據 水 務 署 的 最 新 估 計 ，「 智 管 網 」 於 二 ○ 二 三 年 才

可 全 面 完 成 設 立 。  

 
4 .  這 次 主 動 調 查 揭 示 水 務 署 在 減 少 水 管 爆 裂、跟 進 水 管 爆 裂 個

案 及 減 少 水 管 滲 漏 等 三 方 面 ， 均 有 不 足 之 處 ， 應 予 改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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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減 少 水 管 爆 裂  
 

(1 )  沒 有 重 點 監 察 和 跟 進 爆 喉 熱 點  

 
5 .  某 些 地 點 在 數 年 間 多 次 發 生 水 管 爆 裂 事 故，水 管 經 水 務 署 維

修 不 久 後 又 再 度 爆 裂 ， 對 附 近 居 民 構 成 極 大 影 響 。 然 而 ， 水 務 署

長 期 以 來 沒 有 重 點 監 察 和 跟 進 這 些 爆 喉 熱 點 。  

 
6 .  水 管 老 化 或 水 管 本 身 的 質 量 問 題，是 引 致 水 管 爆 裂 的 主 要 原

因（ 佔 46 .07%的 水 管 爆 裂 個 案 ）。 然 而，水 務 署 至 二 ○ 一 六 年 十 二

月 （ 本 署 介 入 調 查 超 過 一 年 後 ）， 才 把 近 年 重 複 發 生 水 管 爆 裂 的 街

道 路 段 列 為 「 爆 喉 熱 點 」， 以 分 析 重 複 爆 裂 的 原 因 及 監 察 落 實 改 善

措 施 的 進 度 。 本 署 認 為 ， 水 務 署 應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全 港 各 區 「 爆 喉

熱 點 」 的 狀 況 ， 並 且 釐 定 優 次 ， 如 「 爆 喉 熱 點 」 屬 一 些 大 型 的 供

水 區 域 ， 又 或 者 發 生 水 管 爆 裂 會 嚴 重 影 響 交 通 ， 則 應 盡 快 跟 進 。  

 
(2 )  對 破 壞 水 管 的 工 程 承 辦 商 欠 阻 嚇 性 罰 則  

 
7 .  就 破 壞 水 管 的 工 程 承 辦 商 個 案，水 務 署 於 二 ○ 一 二 至 一 七 年

共 追 討 66 宗 ， 涉 及 金 額 約 207 萬 元 ， 平 均 每 宗 個 案 涉 及 的 賠 償 款

額 僅 31 ,000 元 。 本 署 認 為 ， 水 務 署 的 民 事 索 償 阻 嚇 力 不 足 。 該 署

應 提 醒 相 關 的 工 程 部 門 ， 利 用 現 有 評 核 承 辦 商 表 現 的 機 制 ， 切 實

反 映 承 辦 商 破 壞 水 管 的 差 劣 表 現 ， 針 對 屢 犯 的 承 辦 商 ， 應 考 慮 將

其 整 個 評 核 報 告 評 為 差 劣 ， 此 舉 可 有 效 影 響 該 些 承 辦 商 日 後 承 辦

工 程 的 機 會 。  

 
(3 )  衡 量 水 管 遭 破 壞 風 險 的 準 則 欠 清 晰  

 
8 .  水 務 署 的 專 責 視 察 隊 以 風 險 為 本，將 道 路 工 程 項 目 納 入 巡 查

之 列 。 本 署 審 研 過 相 關 指 引 ， 發 現 該 指 引 沒 有 就 如 何 衡 量 水 管 遭

破 壞 的 風 險 ， 例 如 水 管 是 否 易 遭 破 壞 、 水 管 的 重 要 性 等 ， 定 下 清

晰 明 確 的 準 則 。 若 指 引 不 清 晰 ， 在 制 訂 巡 查 計 劃 時 ， 不 排 除 出 現

漏 網 之 魚 及 不 一 致 的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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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跟 進 水 管 爆 裂 個 案  

 
(1 )  沒 有 就 恢 復 鹹 水 供 應 時 間 訂 立 服 務 指 標  

 

9 .  水 務 署 就 食 水 管 爆 裂 後 須 多 久 恢 復 供 水 ， 訂 立 了 服 務 目 標 ，

但 該 署 並 沒 有 就 鹹 水 管 爆 裂 後 恢 復 供 水 時 間 訂 立 指 標 。 本 署 留 意

到 ， 鹹 水 管 爆 裂 的 暫 停 供 水 時 間 ， 往 往 遠 較 食 水 個 案 為 長 。 本 署

認 為 ， 水 務 署 應 就 恢 復 供 應 鹹 水 的 時 間 ， 研 究 是 否 有 需 要 訂 立 具

體 的 服 務 指 標 及 相 關 可 行 性 ， 並 檢 討 鹹 水 管 爆 裂 後 恢 復 供 水 需 時

較 長 的 原 因 ， 從 而 提 出 及 落 實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(2 )  跟 進 水 管 爆 裂 的 服 務 目 標 複 雜  
 

10 .  水 務 署 就 水 管 爆 裂 個 案 訂 立 的 服 務 目 標，以 及 在 網 頁 上 列 出

其 服 務 成 績 的 表 達 方 式 均 有 欠 清 晰 ， 需 要 經 過 解 釋 及 計 算 方 能 知

悉 該 署 的 實 際 表 現 。 以 食 水 管 爆 裂 的 停 水 時 間 為 例 ， 就「 85%個 案

在 八 小 時 內 」 的 目 標 ， 該 署 在 二 ○ 一 六 ／ 一 七 年 度 的 達 標 率 為

96 .26%，但 原 來 該 署 要 表 達 的 是 在 該 年 度 只 有 81 .82%的 個 案 (85% 
x  96 .26%)的 停 水 時 間 在 八 小 時 內 ， 驟 眼 看 來 ， 令 人 摸 不 着 頭 腦 。

本 署 認 為 ， 政 府 部 門 應 把 服 務 目 標 訂 得 清 晰 易 明 ， 方 能 有 助 市 民

監 察 其 工 作 表 現 。  

 

(C)  減 少 水 管 滲 漏  
 

(1 )  應 積 極 研 究 引 入 世 界 各 地 最 先 進 的 測 漏 技 術，加 強 水 壓 管 理  
 

11 .  近 年 在 監 管 供 水 設 施 方 面 有 卓 越 表 現 的 城 市 均 致 力 透 過 各

種 最 新 的 測 漏 和 水 壓 控 制 等 技 術 ， 以 減 低 水 管 滲 漏 。 例 如 新 加 坡

會 透 過 聲 納 探 測 ， 積 極 勘 探 地 下 滲 漏 ， 並 透 過 研 究 滲 漏 數 據 等 措

施 防 止 水 管 滲 漏 。 本 署 認 為 ， 水 務 署 應 與 時 並 進 ， 在 勘 探 、 測 漏

技 術 以 至 水 壓 管 理 等 多 方 面 加 倍 努 力 ， 以 降 低 香 港 的 水 管 滲 漏 比

率 。  

 
(2 )  就 減 低 水 管 滲 漏 比 率 定 下 指 標，定 期 向 外 公 布 最 新 的 滲 漏 比

率 ， 增 加 透 明 度 及 促 進 公 眾 監 察  
 

12 .  要 進 一 步 改 善 水 管 滲 漏 比 率， 水 務 署 有 必 要 定 下 目 標（ 如 分

階 段 逐 步 把 滲 漏 比 率 降 至 5%甚 至 更 低 ）， 推 行 一 系 列 的 改 善 措 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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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達 致 有 關 目 標 。 此 外 ， 水 務 署 應 定 期 公 布 最 新 的 水 管 滲 漏 比 率

和 水 務 署 的 目 標 比 率 ， 讓 公 眾 監 察 其 表 現 。  
 

(3 )  在 「 更 換 計 劃 」 後 沒 有 全 盤 措 施 確 保 供 水 網 絡 穩 定  
 

13 .  水 務 署 於 二 ○ 一 五 年 完 成 「 更 換 計 劃 」， 更 換 了 3 ,000 公 里

水 管 。 其 後 ， 水 務 署 會 以 「 智 管 網 」 繼 續 監 察 水 管 的 滲 漏 情 況 。

不 過 ，「 智 管 網 」 於 二 ○ 二 三 年 才 可 全 面 完 成 設 立 。  

 
14 .  本 署 認 為，未 被「 更 換 計 劃 」涵 蓋 的 水 管 會 繼 續 老 化 和 耗 損 。

水 務 署 應 參 考 國 際 的 成 功 經 驗 ， 持 續 評 估 所 有 水 管 的 爆 漏 風 險 ，

必 要 時 重 置 一 些 風 險 高 或 重 複 出 現 爆 漏 的 水 管 。 此 外 ， 水 務 署 應

加 快 設 立 「 智 管 網 」， 並 在 密 切 留 意 「 智 管 網 」 設 立 進 度 的 同 時 ，

全 力 推 行 各 項 地 下 水 管 資 產 管 理 措 施 ， 維 持 供 水 網 絡 穩 定 健 康 。  
 

 

建 議  

 
15 .  鑑 於 以 上 所 述 ， 申 訴 專 員 向 水 務 署 提 出 10 項 改 善 建 議 ：  
 

減 少 水 管 爆 裂   
 

(1 )  密 切 監 察 「 爆 喉 熱 點 」 的 情 況 ， 並 釐 定 優 次 ， 積 極 跟

進 及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。  

 
(2 )  提 醒 各 相 關 工 程 部 門 ， 倘 若 承 辦 商 曾 破 壞 水 管 ， 應 在

評 核 報 告 中 反 映 其 差 劣 表 現 ， 增 加 阻 嚇 力 。  

 
(3 )  修 改 巡 查 道 路 工 程 項 目 的 指 引 ， 訂 立 規 劃 巡 查 的 客 觀

標 準 。  

 

跟 進 水 管 爆 裂 個 案  
 

(4 )  檢 討 鹹 水 管 爆 裂 個 案 的 恢 復 供 水 時 間 遠 較 食 水 管 個 案

為 長 的 原 因 ， 提 出 和 落 實 改 善 措 施 。  

 
(5 )  就 鹹 水 管 爆 裂 個 案 研 究 訂 立 恢 復 供 水 時 間 的 服 務 目

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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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 )  檢 討 及 簡 化 跟 進 水 管 爆 裂 個 案 的 服 務 目 標 。  

 

進 一 步 減 低 水 管 滲 漏 比 率  
 

(7 )  參 考 在 維 護 水 管 供 應 網 絡 健 康 方 面 有 傑 出 表 現 的 城 市

的 經 驗 ， 進 一 步 減 低 香 港 的 水 管 滲 漏 比 率 。  

 

(8 )  就 減 低 滲 漏 比 率 定 下 指 標 ， 並 定 期 向 外 公 布 最 新 的 滲

漏 比 率 ， 以 增 加 透 明 度 及 促 進 公 眾 監 察 。  

 

(9 )  在 設 立 「 智 管 網 」 的 同 時 ， 應 全 力 推 行 各 項 地 下 水 管

資 產 管 理 措 施 ， 維 持 供 水 網 絡 穩 定 健 康 。  

 

(10)  加 快 推 行 「 智 管 網 」。  

 

 
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
二 ○ 一 八 年 三 月  


